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1. 時間：八十八年一月九日（星期六）11:30~15:00 
2.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 102 會議廳 
3. 出席人員： 

理事：蔡春進、李崇德、李文智、石東生、余榮彬、李慧梅、張木彬、 陳瑞仁  
監事：方國權、劉希平、葉文裕  
榮譽會長：王秋森、洪益夫、鄭曼婷  
各委員會主委：黃志峰、張寶額、呂世源  
工作人員：曾淑娥、李政聰、黃湘瑗  

4. 請假人員： 
理事：巢志成、袁中新、李芝珊、吳義林、陳友剛、陳志傑、簡弘民  
監事：蔡俊鴻、朱信  
榮譽會長：鄭福田  

5. 缺席人員：無 
6. 主席：會長 蔡春進 教授 記錄：黃湘瑗 
7. 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理監事及委員會主委們的熱心參加這次的會議。1999 年的氣膠科技研

討會及 2002 年的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正在籌備的階段，希望大家多多幫忙參

與。  

八、致贈前會長鄭曼婷教授獎牌  

九、會務報告：  

（秘書長 呂世源 教授）  

目前本會的工作重點就是 1999 和 2002 年的兩個大會。十月份的年會希望團隊

和委員會參與配合，另外 2002 年的國際氣膠研討會更需要大家傾全力支持。  

十、各委員會工作事項及建議事項討論（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財務委員會  

（黃志峰 主任）：  

本會目前財務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王秋森教授建議秋森獎基金單獨列表，和學

會之基金分開帳目。  

教育訓練委員會  

（張寶額 博士）：  



在今年十月份的年會期間，會舉辦工作研討和演講，希望大家提供主題和演講人的資

訊。石東生教授建議學會應該為會員多做些服務。我們應該調查會員之需要，擬定他

們有興趣之主題，在不定地點辦研討會。  

會員委員會  

（陳瑞仁 教授）：  

目前個人會員約有多位，團體會員約有十二家，且有十一家團體會員正在爭取中。李

崇德教授建議在場諸位和熟識之廠商之間之互動，可推動團體會員之加入。王秋森教

授建議會員之加入要經過理監事會議之通過，蔡春進教授認為理監事會議相隔太遠，

故可經由幾個理監事確認後認同即可。  

Internet委員會  

（呂世源 教授）：  

目前氣膠學會的網頁上已有相當完整的會務資料，對大家而言這樣的資訊形態是非常

方便快速的；希望大家能善用。另外在蔡會長的努力提倡下，大部分的資訊都附有英

文摘要，在網頁上可用英文模式察看資訊，對於我們氣膠學會的國際化亦也相當的幫

助。  

組織章程委員會  

（張木彬 副教授）：  

組織章程的修改工作是持續的，若各位覺得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可以隨時提出。  

論文獎委員會  

（鄭曼婷 教授）：  

在秋森論文獎部份，給獎辦法按照之前提出之方案。在技術論文獎部份，給獎辦法會

再公佈，原則上對象會包括研究員。至於上次會議中討論的博碩士論文獎，草案擬定

後在下次的會議中再表決。李慧梅教授建議秋森論文獎之給獎對象是不是包括主要作

者之外之其他作者。最後大家決議，由於之前設立之用意主要在鼓勵年輕學者，且為

第一作者，故將秋森論文獎更名為秋森獎。另外博碩士論文獎有實際上運作之困難，

故是否暫緩或改為設立海報論文獎，待下次會議中再討論。  

會刊編輯委員會  

（呂世源 教授）：  

希望大家能提供多元資訊，充實期刊內容，以期能慢慢將學會之期刊升級為雜誌之形

態。  



年刊編輯委員會  

（李文智 教授）：  

本學會年刊之定義，建議長程發展為一流之國際期刊。使用語文為英文，搞源開放至

所有國際之學者，並聯繫國際知名出版商代為出版。至於期刊名稱必須為學術上較為

中性之名稱，擬定草案後將於下一次會議中表決。期望能以出刊起五年內，SCI 
Impact Factor 達 0.2，十年內達 0.5 為目標。  

十一、2002 年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  

（蔡春進 教授）：  

目前已開始推動準備工作，屆時需要大家的討論、合作。  

十二、1999 年年會進度報告（李慧梅 教授）：  

年會時間已定於 1999 年 10 月 1、2 號，在台灣大學舉行。第一天上午由教育訓練委員

會舉辦小型之工作研討及演講，年會由第一天下午開始為期一天半。國外之演講者之

經費補助仍待解決。另外籌備委員會即為本會理監事，還有論文審查、接待等事項需

要大家的幫忙。  

十三、討論提案：  

議題（一）：建議 2002 年本會年會之主辦單位  

結論：由工研院主辦，全體通過。  

議題（二）：建議對團體會員之優待辦法  

結論：  
1. 兩個年會免費名額 
2. 每年一次會訊廣告 
3. 免費技術諮詢 
4. 年會時免費之廣告攤位 

議題（三）：出席費問題  

結論：  
1. 榮譽會長不支領 
2. 若理監事會議在研討會時召開，不支領 
3. 新竹縣市領 1000 元 
4. 台南及以南地區 3000 元 
5. 其餘地區 2000 元 

十四、散會  


